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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以书面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

７

人，实际参会的董事

７

人，分别为：吴光权先生、蔡展生先

生、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邹雪城先生、陈少华先生、章成先生。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

审议通过《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１

第七十七条 修订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

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

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

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

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

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

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

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

事项。

２

第一百一十

条

新增 无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对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项的

决策程序和机制

（一）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盈

利情况、发展规划及资金需求状况提出利润分配建议。公司董事

会在利润分配方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

充分听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意见，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

定、科学回报的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方案。

（二）董事会在讨论形成利润分配方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

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

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三）公司当年实现盈利，并在弥补完亏损、足额提取法定公

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具有可分配利润的，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

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满足现金分配条件时，应当进行现

金分配。如果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配，独立董事需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

过。

（四）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的

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对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

立意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更时，应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

上的董事表决通过。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３

第一百一十

八条

修订

�������第一百一十八条 董事会会议应

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

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

票。

������第一百一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

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决议分为普通决

议和特别决议。

董事会作出普通决议，应由董事会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表决

通过；

董事会作出特别决议，应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

通过。

４

第一百一十

九条

新增 无

������第一百二十条 下列事项由董事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一）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三）董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六）公司年度报告；

（七）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

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八）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理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

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二）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应当以特

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５

第一百一二

十条

新增 无

������第一百二十一条 下列事项由董事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

（二）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

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董事会以普

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

他事项。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６

第一百五十

五条

修订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采取现金或者红股方式分配股

利，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保持

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公

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采取现金股利、股票股利或

者两种方式兼有的组合分配方式，在实施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的

利润分配方案时，可以同时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

（一）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如下：

１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且可供分配每股利润不低于

０．２

元；

２

、且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

元；

３

、且当年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不低于

０．１

元；

４

、且审计机构对公司当年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５

、且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

资金项目除外），具体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

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０％

。

（二）分红比例如下：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与稳定性。

公司当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百分之十，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７

第一百五十

六条

新增 无

�������第一百五十九条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事

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一）公司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独

立董事可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

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二）公司当年实现盈利，并在弥补完亏损、足额提取法定公

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具有可分配利润的，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

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满足现金分配条件时，应当进行现

金分配。如果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配，应提交股东大会并由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动，应提交股东大会并由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章程文件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查阅。

三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１

第四十八条 修订

�������第四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

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

清算；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

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

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

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股

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２

第四十九条 新增 无

������第四十九条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

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一）公司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

的权利，独立董事可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

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二）公司当年实现盈利，并在弥补完亏损、足额提

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具有可分配利润的，且现

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满足现

金分配条件时，应当进行现金分配。如果公司拟不进行

现金分配，应提交股东大会并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动，应提交股东大会

并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制度文件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查阅。

四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１

第三条 新增 无

�������第三条 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

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

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经理的工

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

其他职权。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２

第三条 修订

������第三条 独立董事

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

上为独立董事，并且至少有一名独立

董事应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独立董

事应当具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规定的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除享有董事的一般职权

外，还享有以下特别职权：

（一）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

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需提交董

事会审议时）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

交董事会讨论；

（二）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

计师事务所；

（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

（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

东征集投票权；

（六）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

构，对公司的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和咨

询，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除了行使上述职权外，独立董事

还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酬薪；

（四）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

股东权益的事项；

（五）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

（六）公司章程规定应由独立董事

发表独立意见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独立董事

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为独立董事，并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应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独立

董事应当具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任

职资格。

独立董事除享有董事的一般职权外，还享有以下特

别职权：

（一）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

交易金额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时）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董事会讨论；

（二）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

（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六）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对公司的具体

事项进行审计和咨询，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除了行使上述职权外，独立董事还应当对以下事项

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一）提名、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四）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

（五）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动；

（六）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含现金

分红的利润分配预案；

（七）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不含对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股票及其衍生品种投资等重

大事项；

（八）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权激励计划；

（九）独立董事认为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的事项；

（十）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交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３

第二十一条 新增 无

������第二十二条 董事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

议。

董事会作出普通决议，应由董事会二分之一以上的

董事表决通过；

董事会作出特别决议，应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

董事表决通过。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４

第二十二条 新增 无

������第二十三条 下列事项由董事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一）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三）董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六）公司年度报告；

（七）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等事项；

（八）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经

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

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二）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项。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５

第二十三条 新增 无

������第二十四条 下列事项由董事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

证券；

（二）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三）公司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利润分配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以及董

事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以后条目依次顺延。

６

第二十五条 修订

�������第二十五条 关于利润分配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特别规定

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

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做出决

议，但注册会计师尚未出具正式审计

报告的，会议首先应当根据注册会计

师提供的审计报告草案（除涉及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之外的其

它财务数据均已确定）做出决议，待注

册会计师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后，再就

相关事项做出决议。

�������第二十九条 关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特别规定

（一）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公

司实际盈利情况、发展规划及资金需求状况提出利润

分配建议。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方案论证过程中，需

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充分听取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意见，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回报的

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方案。

（二）董事会在讨论形成利润分配方案时，要详细记

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

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

档案妥善保存。

（三）公司当年实现盈利，并在弥补完亏损、足额提

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具有可分配利润的，在公

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

提下，满足现金分配条件时，应当进行现金分配。如果公

司拟不进行现金分配，独立董事需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

决通过。

（四）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

数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对董事会提出的

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发生

变更时，应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制度文件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查阅。

五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序号 修订条文 修订方式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１

第七条 修订

������第七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公司重大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

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

见：

１

、提名、任免董事；

２

、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４

、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

含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预案；

５

、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不含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

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投资等重大事项；

６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权激励计划；

７

、独立董事认为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事项；

８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

事项。

（二）独立董事应当就上述事项发表以下

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

意见及其理由；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独立董事出现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

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通报股

东大会。

（三）独立董事对重大事项出具的独立意

见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

、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２

、发表意见的依据，包括所履行的程序、

核查的文件、现场检查的内容等；

３

、重大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４

、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可能存

在的风险以及公司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５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对重大事项提出保

留意见、反对意见或无法发表意见的，相关独

立董事应当明确说明理由。

独立董事应当对出具的独立意见签字确

认，并将上述意见及时报告董事会，与公司相

关公告同时披露。

������第七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公司重大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

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

见：

１

、提名、任免董事；

２

、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４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

５

、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动；

６

、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

含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预案；

７

、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不含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

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投资等重大事项；

８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权激励计划；

９

、独立董事认为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的事项；

１０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

他事项。

（二）独立董事应当就上述事项发表以下

几类意见之一：同意；保留意见及其理由；反对

意见及其理由；无法发表意见及其障碍。

如独立董事出现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

时，董事会应将各独立董事的意见分别通报股

东大会。

（三）独立董事对重大事项出具的独立意

见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

、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２

、发表意见的依据，包括所履行的程序、

核查的文件、现场检查的内容等；

３

、重大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４

、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可能存

在的风险以及公司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５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对重大事项提出保

留意见、反对意见或无法发表意见的，相关独

立董事应当明确说明理由。

独立董事应当对出具的独立意见签字确

认，并将上述意见及时报告董事会，与公司相

关公告同时披露。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制度文件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查阅。

六

．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蔡展生先生、邹雪城先生、

陈少华先生、章成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新增预计关联交易额

３５

，

９５０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总额不超过

４９６

，

０５０

万

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议案中的含义为：

“本公司”或“母公司”指“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马”指“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天马”指“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天马”指“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华东光电”指“中航华东光电有限公司”

“上海中航光电子”指“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科利德”指“深圳市科利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ＮＬＴ

”指“

ＮＥＣ ＬＣ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Ｌｔｄ

”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４６０

，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按照预计的交易对象和交易

品种统计，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６７

，

２０４

万元。

除上述年初预计并已履行审批程序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外，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部分子公司与有关关

联方企业将新增部分关联交易业务事项，这些交易原先较难预计，是根据市场动态变化和需要提出来的。本次新增

２０１２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如下：

一、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总体情况为：（单位：万元）

（

１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原预计总金额

（万元）

新增预计金额

（万元）

占新增关联交易

的比例

预计全年交易总

金额

销售商品 销售液晶显示屏 中航华东光电

－ １

，

０００ ２．７８％ １

，

０００

销售商品

销售液晶显示器原材

料

武汉天马

６００ ２

，

０００ ５．５６％ ２

，

６００

采购商品

采购液晶显示器原材

料

科利德

７００ ８００ ２．２３％ １

，

５００

小计

１

，

３００ ３

，

８００ １０．５７％ ５

，

１００

（

２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原预计总金额

（万元）

新增预计金额

（万元）

占新增关联交易

的比例

预计全年交易总

金额

销售商品 销售液晶显示屏 上海中航光电子

－ ７５０ ２．０９％ ７５０

租赁设备 支付租赁费

ＮＬＴ － ９００ ２．５０％ ９００

小计

－ １

，

６５０ ４．５９％ １

，

６５０

（

３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

原预计总金额

（万元）

新增预计金额

（万元）

占新增关联交易

的比例

预计全年交易总

金额

销售商品 销售液晶显示屏 武汉天马

４１

，

１００ ２８

，

９００ ８０．３９％ ７０

，

０００

小计

４１

，

１００ ２８

，

９００ ８０．３９％ ７０

，

０００

（

４

）欧洲天马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简称）

原预计总金额

（万元）

新增预计金额

（万元）

占新增关联交易

的比例

预计全年交易总

金额

采购商品 采购液晶显示屏 武汉天马

－ １

，

１００ ３．０６％ １

，

１００

小计

－ １

，

１００ ３．０６％ １

，

１００

（

５

）美国天马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简称）

原预计总金额

（万元）

新增预计金额

（万元）

占新增关联交易

的比例

预计全年交易总

金额

采购商品 采购液晶显示屏 武汉天马

－ ４００ １．１１％ ４００

小计

－ ４００ １．１１％ ４００

（

６

）韩国天马公司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人（简称）

原预计总金额

（万元）

新增预计金额

（万元）

占新增关联交易

的比例

预计全年交易总

金额

采购商品 采购液晶显示屏 武汉天马

－ １００ ０．２８％ １００

小计

－ １００ ０．２８％ １００

合计

４２

，

４００ ３５

，

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８

，

３５０

上述新增预计关联交易额总计

３５

，

９５０

万元，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与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总额不超过

４９６

，

０５０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航华东光电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由镭

２

、地 址：芜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夏科技园

３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

４

、经营范围：从事显示器与之相关的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经营；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与技术转移；自营进出口。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华东光电是安徽华夏电子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控股子公司，安徽华夏电子有限公司将

５１％

的表决权

托管给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按照《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条规定，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６

、华东光电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刘瑞林

＠２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１

号光谷软件园

１．１

期

Ａ５

栋

３

、注册资本：

１７１

，

１１１

万元

４

、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

技术转让；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联营公司。

＠６

、武汉天马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深圳市科利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 朱燕林

２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凯虹工业区金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六层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人民币

４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液晶、聚酰亚胺定向剂、铬板、凸版、菲林；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触摸屏光电材料及光电元器件的生产与销售。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科利德为本公司高管、高管直系亲属及公司员工参股的公司，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判定其

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６

、科利德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吴光权

２

、住 所：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３６６９

号

６

幢

１０２

室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与销售；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受托公司。

＠ ６

、中航光

电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

ＮＥＣ ＬＣ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Ｌｔｄ

１

、社 长：大井进

２

、地 址：神奈川県川崎市中原区下沼部

１７５３

３

、注册资本：

３３

亿日元

４

、经营范围：彩色或单色液晶显示器等的影像显示装置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保养及其他相关业务。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ＮＬＴ

的控股股东为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中航国际、中国航

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间接控制人，按照《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条规定，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６

、

ＮＬＴ

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公司关联企业的采购、销售、技术服务及委托加工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在效率优先或成本较低的前提下，以市场

化为原则，双方均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销售商品及采购原材料的关联交易：通过关联方的采购功能，能降低原材料价格及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控制原材料

的采购成本，保障各类原材料的及时供应，有利于供应链的稳定。

２．

受托加工、技术服务、租赁设备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关联方之间的技术服务和委托加工，有利于资源整合，发挥协同

效应，实现效率最大化。

３．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蔡展生先生、邹雪城先生、陈少华先生、章成

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的采购、销售、租赁服务等贸易往来，有利于资源共享，发挥协同效应。公司各项交易按照

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据此，同意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未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的投票

权。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

２５１７

会议室

３

、会期：半天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股东回报规划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８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东

７

层），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

会”字样。

４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７７４ ８６２２５７７２

四、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总机：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４２８８

直线：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８８６ ２６０９４８８２

联系人：刘长清、蒋涛

特此通知。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股） 反对（股） 弃权（股）

１

股东回报规划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注：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

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三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

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

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麦迪电气

（

二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３４１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上市交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

、

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 行 人

：

麦克奥迪

（

厦门

）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厦门火炬高新区

（

翔安

）

产业区舫山南路

８０８

号

联 系 人

：

戴建宏

电 话

：

０５９２－５６７６８７５

传 真

：

０５９２－５６２６６１２

（

二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保荐代表人

：

王强林

、

庄海峻

电 话

：

０５９２－５３５０６０８

传 真

：

０５９２－５３５０５１１

发 行 人：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根据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二” 位数：89、39、40

末“三” 位数：625、875、125、375

末“五” 位数：26074

末“六” 位数：160123、410123、660123、910123

末“七” 位数： 1244209、0240637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70,000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

发行人

：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T+2 日）上午在深圳市

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二” 位数： 42，92

末“四” 位数： 0100，2100，4100，6100，8100，8210

末“五” 位数： 94279，14279，34279，54279，74279，1872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4, 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5

日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

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天银机电

（

二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３４２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２

，

５００

万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

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

、

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发 行 人

：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碧溪新区迎宾路

８

号

联系人

：

闻春晓

联系电话

：

０５１２－５２６９０８１８

（

二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

王广学

、

倪进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

２６０１

室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６８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25

日


